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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szs.mof.gov.cn/zhengwuxinxi/zhengcefabu/201803/t20180320_2842286.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关于支持原油等货物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税收政策的通知 

财税〔2018〕21 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，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财政局： 

   

  为支持原油等货物期货市场对外开放，现将有关税收政策通知如下： 

 

  一、对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、场所的，或者虽设立机构、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

机构、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境外机构投资者（包括境外经纪机构），从事中国境内原油期货

交易取得的所得（不含实物交割所得），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；对境外经纪机构在境外为境

外投资者提供中国境内原油期货经纪业务取得的佣金所得，不属于来源于中国境内的劳务所

得，不征收企业所得税。 

 

  二、自原油期货对外开放之日起，对境外个人投资者投资中国境内原油期货取得的所

得，三年内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。 

 

  三、经国务院批准对外开放的其他货物期货品种，按照本通知规定的税收政策执行。 

 

  四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 

 

 

  财政部  税务总局 证监会 

  2018 年 3 月 13 日 

 

 


